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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制度》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

市公司”）之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本着审慎负责的态度，现

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

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关联方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

行如下说明： 

（一）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考虑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近期的负面影响，我们提请上市公司董事会聘请年

审会计师事务所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出具专

项说明报告（立信中联审核字[2023]D-0039 号），《关于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

司 2023 年 1-6 月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合并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同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我们对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

了认真核查，并审阅了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的专

项说明报告。现根据相关规定依法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违规占用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

度发生并累计到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违规占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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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外担保情况 

1、截至报告期末，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为 124,000.00

万元，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32,359.81 万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

保，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1.61%。 

2、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担保情况如下表（单

位：万元）： 

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浙江康盛科

工贸有限公

司 

2022 年 8 月

30日 
14,000.00 

2022年 9

月 6日 
2,000.00 

连带责

任担保 
两年 否 

浙江康盛科

工贸有限公

司 

2022年 12月

14日 
41,000.00 

2022年 3

月 14日 
- 

连带责

任担保 
一年 否 

浙江康盛热

交换器有限

公司 

2022 年 8 月

30日 
2,000.00  - 

连带责

任担保 
两年 否 

中植一客成

都汽车有限

公司 

2021 年 8 月

28日 
10,000.00 

2022年 2

月 10日 
9,359.81 

连带责

任担保 
两年 否 

中植一客成

都汽车有限

公司 

2022 年 1 月

12日 
25,000.00 

2022年 2

月 14日 
17,000 

连带责

任担保 
三年 否 

中植一客成

都汽车有限

公司 

2022年 12月

14日 
25,000.00  - 

连带责

任担保 
一年 否 

江苏康盛管

业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29日 
1,000.00 

2022年 1

月 25日 
1,000 

连带责

任担保 
三年 否 

江苏康盛管

业有限公司 

2022年 12月

14日 
2,000.00 

2023年 2

月 28日 
2,000 

连带责

任担保 
一年 否 

浙江康盛热

交换器有限

公司 

2022 年 8 月

30 日 
1,000.00 

2022 年 9

月 6 日 
1,000 

连带责

任担保 
两年 否 

浙江康盛热

交换器有限

公司 

2022 年 12 月

14 日 
1,000.00  - 

连带责

任担保 
一年 否 

合肥康盛管

业有限责任

2022 年 12 月

14 日 
1,000.00  - 

连带责

任担保 
一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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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对象名

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 

日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

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公司 

青岛海达盛

冷凝器有限

公司 

2022 年 12 月

14 日 
1,000.00  - 

连带责

任担保 
一年 否 

合计 -- 124,000.00 -- 32,359.81 -- -- -- 

3、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审

议程序，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4、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发生违规对外担保情况，也不存

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到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二、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独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有利于缩短应收账款回收时间，降

低应收账款管理成本，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的资金支持。本次董事会召集、召开、

表决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此项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独立董事：俞波、李在军、于良耀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